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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食

品卫生法》办法

（员怨怨怨年员月圆愿日辽宁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七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摇总摇摇则

第一条摇为保证食品卫生，防止食品污染和有害因素对人体
的危害，保障人民身体健康，增强人民体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食品卫生法》（以下简称《食品卫生法》），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摇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的，必须遵守
本办法。

第三条摇省、市、县（含县级市、区，下同）卫生行政部门主管
本行政区域内的食品卫生监督管理工作。

其他有关部门在法定的职责范围内负责食品卫生管理工作。

第四条摇各级人民政府鼓励、支持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社会
团体对食品卫生实施社会监督。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食品卫生违法行为，都有检举、控告的权

利。卫生行政部门必须认真受理群众的批评、建议、检举、申述或

者控告，并及时调查，依法处理。

对积极参与社会监督并作出贡献的，由各级人民政府予以表

彰和奖励。

第二章摇食品的卫生

第五条摇除符合《食品卫生法》第八条的规定外，食品生产经
营过程必须符合下列卫生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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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食品生产经营场所与污染源应当保持规定的距离；

（二）食品生产经营过程中使用的杀虫剂、杀鼠剂等应当专柜

存放，专人管理，不得污染食品；

（三）食品加工机具的润滑剂不得污染食品；

（四）餐饮单位应当有足够周转的餐（饮）具，有专用消毒设备

和保洁柜，并进行消毒；

摇摇（五）存放垃圾和废弃物的容器应当加盖，保持清洁；
（六）宾馆、饭店制售冷荤、凉菜，应当有专用工具、专用消毒

设备、专用冷藏设备和场所；

（七）食品不得和农药、化肥及其他有毒、有害物品同车运输；

（八）销售直接入口食品，应当有防蝇、防尘设备，使用专用工

具售货；蜜饯、糕点、豆制品、熟肉制品等散装直接入口食品应当使

用清洁、无毒的材料包装；制售无包装的熟肉食品应当做到日产日

销；

（九）储藏食品和原料的库房应当通风干燥，不得存放有毒、

有害物品和其他杂物，食品应当离地、离墙，并设架分类存放；

（十）食品生产经营人员上岗时应当持有健康证明，不得佩

戴、涂抹影响食品卫生的饰物、化妆品。

第六条摇除《食品卫生法》第九条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外，禁
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

（一）兽药残留量超过国家规定标准的畜、禽肉类产品及其制

品；

（二）使用非食用化学物质泡发的水产品及动物内脏；

（三）使用非食品添加剂或者使用糖精、色素、香精等食品添

加剂超过卫生标准的；

（四）使用非食用酒精兑制的酒类；只用糖精、色素、香精兑制

的饮料；

（五）使用非碘盐生产加工的食品；

（六）发芽马铃薯、毒蘑菇、有毒鱼类、有毒贝类等有毒动、植

物性食品及其制品；

（七）农药、化肥污染过的粮食、油料；

（八）注水、掺水或者使用非食用色素的肉及肉类食品；

（九）未经消毒或者消毒不合格的乳及乳制品；

（十）使用非食用油加工的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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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摇食品添加剂的卫生

第七条摇专供婴幼儿的主、辅食品除按规定可以加入强化剂
外，不得加入人工甜味剂、色素、味精及其他不符合规定的添加剂。

第八条摇不得以掩盖食品腐败变质，或者以伪造、掺杂、掺假
为目的而使用食品添加剂；不得使用污染或者变质的食品添加剂。

第四章摇食品容器、包装材料和食品用工具、设备的卫生

摇摇 第九条摇不得使用酚醛树脂、回收塑料及非食品用塑料等作
为生产食品用工具、容器、包装材料、生产管道、过滤器材、输送带

等的原料。

第十条摇不得用回收铝制作食具。禁止用沥青作为各种食品
容器内壁的涂料。

第十一条摇生产食品包装用原纸不得使用回收的废纸作为原
材料，禁止添加荧光增白剂等有害助剂；食品包装用原纸上的印刷

油墨、颜料不得印刷在接触食品面；食品包装用石蜡应当采用食品

级石蜡，不得采用工业级石蜡。

制作一次性餐（饮）具，应当使用生物降解材质。

第十二条摇采用新的染料或者采用新的加工工艺生产陶瓷食
具、食品容器新品种时，应当经省卫生行政部门审查批准。

第五章摇食品卫生管理

第十三条摇食品生产加工企业应当建立产品卫生质量检验
室，配备能完成国家食品卫生标准中规定项目的检验人员和仪器、

设备，产品做到检验合格出厂。不具备检验能力的生产加工企业，

其产品必须经市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认定的检验单位检验。

检验人员必须经市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进行资格认证后方可上

岗。

第十四条摇生产下列产品，应当向省卫生行政部门提出申请，
并按规定提交有关资料：

（一）具有特定保健功能的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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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利用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批准生产的食品新资源为原

料生产的食品；

（三）婴幼儿食品；

（四）特殊营养食品；

（五）营养强化食品；

（六）纯净水和天然矿泉水等瓶装饮用水和茶饮料；

（七）冠以“乳”或者“奶”的乳饮料及乳酸菌乳饮料；

（八）生产有国家卫生标准的辐照食品、食品添加剂、营养强

化剂、食品用化工产品、食品用洗涤剂、食品用消毒剂以及食品用

工具、容器、设备、包装材料；

（九）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授权审批的其他产品。

生产上述产品的企业由省卫生行政部门发放卫生许可证。日

常食品卫生管理工作由所在市卫生行政部门负责。

第十五条摇除第十四条所列食品外，生产加工其他食品的，应
当向市卫生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由市卫生行政部门审批并发放卫

生许可证。

市卫生行政部门可以根据本市具体情况，确定县卫生行政部

门对部分食品生产加工企业发放卫生许可证。

第十六条摇大型、涉外的饭店和宾馆、疗养院的餐厅等餐饮单
位，由省卫生行政部门或者市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发放卫生许可证。

除前款规定外，对餐饮和食品经营单位的食品卫生管理权限，

由所在市卫生行政部门负责确定，并报省卫生行政部门备案。

第十七条摇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参加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新
建、扩建、改建的工程竣工验收，并在圆园日内提出验收结论；对职
工食堂、餐馆的验收，应当在员园日内作出验收结论。验收合格的，
发给卫生许可证。

未取得卫生许可证的，有关职能部门不予批准投产、开业。

第十八条摇食品生产企业应当执行食品企业卫生规范和管理
办法，建立企业卫生档案，并有完整的食品生产经营活动卫生检查

记录和产品卫生质量检验记录。记录按规定归档保存。

第十九条摇食品生产经营人员的健康检查由卫生行政部门指
定的医疗卫生机构负责。

第二十条摇制作盒饭，向学校的学生、职工及其他单位的职工
集体供餐，必须配备相应的卫生设施、设备，报县以上卫生行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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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批准，取得卫生许可证。

学校或者其他单位集体订餐的，应当从取得卫生许可证的单

位订餐。

第二十一条摇进口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容器、包装材料、
食品用工具、设备以及食品用洗涤剂、消毒剂等进入本省市场销售

的，应当向市以上卫生行政部门登记备案。市以上卫生行政部门

应当进行卫生抽样检验。检验不合格的，禁止销售。

食品生产经营者采购外省的食品及其原料，应当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索取检验合格证或者化验单，销售者应当保证提供。索证

的具体办法由省卫生行政部门规定。

第六章摇食品卫生监督

第二十二条摇食品卫生监测工作由县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负
责，并制定年度监测计划，报上一级卫生行政部门批准。监测结果

应当定期向社会公布。

食品卫生监测频次和采样的数量应当严格按规定执行，不得

重复监测。国家统一部署的抽检除外。

新闻单位有义务配合卫生行政部门报道食品卫生监测结果，

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及时提供有关资料。

第二十三条摇县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设立食品卫生监督员。食
品卫生监督员由合格的专业人员担任，由同级卫生行政部门发给

证书。

县卫生行政部门建立食品卫生监督网，聘请食品卫生检查员。

食品卫生检查员由卫生行政部门进行培训。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应

当设立食品卫生监督举报电话。

第二十四条摇食品卫生监督员执行卫生行政部门交付的任
务。

食品卫生监督员必须秉公执法，忠于职守，不得利用职权谋取

私利。

第二十五条摇县以上卫生行政部门对食物中毒事故，除依法
采取临时控制措施外，应当责令该食品生产经营者将已出售的中

毒原因食品及时追回并销毁。

对封存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及食品用工具，卫生行政部门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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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封存之日起员缘日内完成检验和卫生学评价工作，并做出处理决
定。

第七章摇法 律 责 任

第二十六条摇违反本办法规定，生产经营过程不符合卫生要
求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处缘园园元以上缘园园园元以下罚款；
拒不改正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吊销卫生许可证。

第二十七条摇违反本办法规定，生产经营禁止生产经营的食
品（含进口食品）的，责令停止生产经营，立即公告收回已售出的

食品，并销毁该食品，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员倍以上缘
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或者难以认定违法所得的，处员园园园
元以上缘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卫生许可证。
第二十八条摇违反本办法规定，生产经营或者使用不符合卫

生要求的食品添加剂、食品容器、包装材料和食品用工具、设备以

及食品用洗涤剂、消毒剂（含进口食品添加剂、食品容器、包装材

料、食品用工具、设备以及食品用洗涤剂、消毒剂）的，责令停止生

产或者使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员倍以上猿倍以下罚
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难以认定违法所得的，处缘园园元以上缘园园园
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九条摇违反本办法规定，食品生产经营者未取得卫生
许可证从事制作盒饭及向学校、其他单位集体供餐的，予以取缔，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员倍以上缘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
所得或者难以认定违法所得的，处缘园园元以上缘园园园元以下的罚
款。

第三十条摇违反本办法规定，造成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食
源性疾患的，或者因其他违反本办法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应当

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摇卫生行政部门违反《食品卫生法》和本办法规
定，对不符合条件的生产经营者发放卫生许可证的，对直接责任人

员给予行政处分；收受贿赂，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摇食品卫生监督管理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营
私舞弊，造成重大事故，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构成犯

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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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条摇《食品卫生法》和本办法规定的行政处罚，按照
本办法规定的管理权限，由县以上卫生行政部门决定。

吊销卫生许可证的，应当在苑日内书面通知工商行政管理部
门。

第八章摇附摇摇则

第三十四条摇本办法自员怨怨怨年猿月员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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